现 场 签 证 单

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建 设 单 位
	张家港市建筑工务处
	施 工 单 位
	

	分（项）部工程
	
	验 收 编 号
	

	施 工 部 位
	
	施 工 日 期
	

	签 证 原 因
	

	处 理 措 施
	

	工 程 量 计 算
	

	
	

	备注
	估工作量：               估总费用：              估影响工期：

	
	

	施工单位（签章）：
项目经理：
年 月  日
	造价咨询单位（签章）：
造价工程师：
年 月  日
	监理单位（签章）：
监理工程师：

总监理工程师：

年   月    日
	建设单位（签章）：

现场代表：

造价师：
项目主任：

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备注栏数量为估算，不作为签证结算依据。签证时必须填写。
      2.签证编号为：（合同编号）+三位数的流水号。例（LFZX-sght-001）－001
